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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右政办发〔2021〕51号

土默特右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解决建设工程消防设计
审查验收历史遗留项目问题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管委会，旗直并驻旗各单位，各人民团体：
经旗人民政府研究，现将《解决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历史遗留项目问题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土默特右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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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解决建设工程消防设计
审查验收历史遗留项目问题的实施方案

为妥善解决我旗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历史遗留项目问题，切实消除项目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进一步优化全旗营商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1号）、《内蒙古自治区住建厅关于妥善解决全区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历史遗留项目问题的通知》（内建质〔2020〕34号）和《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解决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历史遗留项目问题实施方案的通知》（包府办发〔2021〕22号）等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精神，结合我旗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依法依规，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保障群众和企业切身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妥善解决全旗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历史遗留项目问题。
二、工作原则
（一）依法依规、法制轨道推动工作。
（二）安全第一、保障群众企业利益。
（三）尊重历史、解决项目实际问题。
（四）简化程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三、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全旗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历史遗留项目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土右旗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历史遗留项目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李  智   旗委副书记、政府代旗长
副组长：李  锁   旗政府副旗长
成  员：董月称   旗政府办公室主任
周锐华   旗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机关事务中心主任
于学慧   旗机关事务中心副主任
刘利文   旗发改委主任
王永平   旗教育局局长
陈  君   旗工信局局长
王晨龙   旗公安局副局长
赵永永   旗民政局局长
韩海东   旗司法局局长
冯永清   旗自然资源局局长
马鑫龙   旗住建局局长
乔志刚   旗交通局局长
韩福东   旗商务局局长
杜  磊   旗文旅广电局局长
张  扬   旗卫健委主任
张锐钢   旗应急管理局局长
全文华   旗市场监督局局长
吴宏伟   旗信访局局长
王晓波   旗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刘  祥   萨拉齐镇镇长
高月飞   沟门镇党委书记
阮兴俊   将军尧镇镇长
田平原   美岱召镇镇长
周海斌   双龙镇镇长
闫嘉伟   苏波盖乡乡长
杨荣贞   海子乡乡长
李振平   明沙淖乡乡长
孟占云   大城西管委会主任
孟俊龙   九峰山管委会主任
贺小军   新型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
吕德忠   旗金融中心主任
杨  平   旗发改发副主任、项目服务中心主任
温蔚卓   旗住建局副局长
闫  荣   旗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王永红   新型工业园区管委会规划建设部副部长
张红宇   旗文投公司董事长
郝  旺   旗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于庆峰   农大职院后勤处处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旗住建局，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马鑫龙担任，副主任由温蔚卓、闫荣、杨平、郝旺、王永红担任。
四、职责分工
（一）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制定消防遗留项目办理的实施方案，研究工作推进中的重大问题。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汇总统计全旗消防遗留项目；负责研究、起草项目办理实施方案和细则等；负责消防遗留项目办理综合协调；落实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旗住建局负责全旗消防遗留项目的汇总、上报工作，受理消防遗留项目信访解释工作，组织全旗消防遗留项目实施处理并出具消防遗留项目准予使用手续，并对消防遗留项目办理情况登记造册。负责全旗住宅小区、加气站消防遗留项目摸底、统计，负责督促项目单位积极办理消防准予使用手续。
（四）旗自然资源局负责办理消防遗留项目的工程规划许可证，负责办理变更项目使用性质的批准文件，负责办理同意保留现状的函（参照《包头市推进城市规划区房屋产权登记集中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包府发〔2016〕34号）、《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包头市城市规划区房屋产权登记集中治理实施细则>的通知》（2017年1月6日印发）办理）。
（五）旗消防救援大队负责配合各相关单位及消防遗留项目单位查询、调阅、复印项目相关图纸、资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做好遗留项目的相关工作，负责配合协调市消防救援支队支持指导我旗做好遗留项目相关处理工作。
（六）旗教育局负责全旗学校、幼儿园（含民办）、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体育场馆等消防遗留项目摸底、统计、汇总上报工作，负责督促项目单位积极办理消防准予使用手续。
（七）旗卫健委负责全旗医院、疗养院、疾控中心、诊所等按照行业监管要求需办理消防手续的消防遗留项目摸底、统计、汇总上报工作，负责督促项目单位积极办理消防准予使用手续。
（八）旗民政局负责全旗养老机构、敬老院等按照行业监管要求需办理消防手续的消防遗留项目摸底、统计、汇总上报工作，负责督促项目单位积极办理消防准予使用手续。
（九）旗公安局负责全旗派出所、拘留所等消防遗留项目摸底、统计、汇总上报工作，负责督促项目单位积极办理消防准予使用手续。
（十）旗市场监督局负责全旗酒店、宾馆、饭店、批发市场等按照行业监管要求需办理消防手续的消防遗留项目摸底、统计、汇总上报工作，负责督促项目单位积极办理消防准予使用手续。
（十一）旗商务局负责全旗商场、超市、加油站、物流场所等按照行业监管要求需办理消防手续的遗留项目摸底、统计、汇总上报工作，负责督促项目单位积极办理消防准予使用手续。
（十二）旗文旅广电局负责全旗博物馆、展览馆、图书馆、文化馆、影剧院、电视台、网吧、歌厅及旅游区建筑等按照行业监管要求需办理消防手续的消防遗留项目摸底、统计、汇总上报工作。
（十三）旗文投公司负责美岱召景区建筑的消防遗留项目摸底、统计、汇总上报工作；负责督促项目单位积极办理消防准予使用手续。
（十四）旗交通局负责全旗火车站、汽车站、大型修理厂、检车站、驾校等消防遗留项目摸底、统计、汇总上报工作，负责督促项目单位积极办理消防准予使用手续。
（十五）旗工信局负责工业园区之外的工业项目消防遗留项目摸底、统计、汇总上报工作，负责督促项目单位积极办理消防准予使用手续。
（十六）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负责农大校园内消防遗留项目摸底、统计、汇总上报工作，并积极办理消防准予使用手续。
（十七）旗机关事务中心负责管辖的全旗行政事业单位办公场所消防遗留项目摸底、统计、汇总上报工作，并积极办理消防准予使用手续。
（十八）金融中心负责全旗银行机构消防遗留项目摸底、统计、汇总上报工作，负责督促项目单位积极办理消防准予使用手续。
（十九）旗发改委负责粮库、粮食购销企业涉及的消防遗留项目摸底、统计、汇总上报工作，负责督促项目单位积极办理消防准予使用手续。
（二十）各乡镇、管委会负责辖区范围内除上述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之外的办公场所、宿舍、厂房、光伏、农副产品加工业等所有消防遗留项目摸底、统计、汇总上报工作，负责督促项目单位积极办理消防准予使用手续。
（二十一）旗应急管理局、司法局、城管执法大队按照部门职责做好消防遗留项目相关工作。
五、主要任务
（一）项目范围：全旗1998年9月1日以后至2020年5月31日以前，按照《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公安部令106号、119号）规定应当实行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和备案的建设工程，但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不合格或审查验收未完成的项目，以及尚未申请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的项目。办理时区分轻重缓急，先行启动公益类项目、政府投资类项目、工业项目、住宅项目，其他类项目具备条件的可接续启动。
（二）工作目标：消除遗留项目火灾隐患，基本解决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历史遗留项目。
六、工作措施
（一）按国家有关规定，应当办理但未办理消防手续的既有建筑工程，经依法依规处理后，在保证工程质量安全条件下，可以补办消防手续。
（二）办理消防遗留项目手续，需提供质量监督手续，未办理质量监督的消防遗留项目或设计使用寿命到期的项目，建设单位须委托有资质的检测鉴定机构对该工程项目结构安全可靠性、使用功能有无缺陷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报告。
（三）办理消防遗留项目，应当按照《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1号）的要求提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未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消防遗留项目，建设单位须补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同意保留现状的函，函件内容由自然资源部门按照项目实际情况明确。
（四）建设单位委托消防评估机构对项目进行评估，出具评估报告。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专家组对评估报告进行评审，出具评审意见，并为具有合格的评估报告和结论为合格的评审意见的项目出具项目准予使用文件。
（五）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的建设工程准予使用手续或消防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涉及消防遗留项目建设工程面积的，按照施工图审查面积或竣工图面积确定。
（六）所有备案类申报项目无法提供建筑主体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需提供该项目不动产登记所有权证（房产证、项目建设档案证明材料），按照不动产登记所有权证（房产证、项目建设档案证明材料）用途确定使用性质。
（七）对全旗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历史遗留项目中，限额以下项目依法依规不需要取得施工许可的建设工程，无须办理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备案手续（有行业特殊要求的除外）。
七、工作程序
（一）申请办理消防遗留项目手续，建设单位应向领导小组办公室（住建局）及时报送项目相关资料，并确定专职办理人员。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要认真核对消防遗留项目的具体情况，包括项目建设单位、建设手续、建设规模、项目总投资、项目的使用性质、火灾危险性、耐火等级、项目正式的名称栋号、处罚情况、之前在消防救援机构办理的手续情况、存在的问题等情况，对遗留项目汇总建立项目统计表，经旗人民政府或领导小组审定后，以正式文件报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建设单位根据应急管理部《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条件》（应急〔2019〕88号）等相关规定委托具有消防安全评估资质的消防评估机构（建设单位不存在的由辖区乡镇政府、管委会委托）。消防评估机构应当对项目的竣工图纸进行全面审查，并对现场建筑物涉及消防的内容进行全面核对与评估，出具评估报告，明确结论为合格或不合格。评估结论为不合格的，对存在问题的项目提出整改措施及建议。
消防遗留项目具体消防评估内容可以参考《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建科规〔2020〕5号）和《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评定规则》（GA836—2016）进行。
（四）领导小组委托由自治区住建厅消防专家库内的消防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对上述消防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进行评审，出具评审意见，评审结论须明确合格或不合格。专家组要求不少于七人，专家组成员由消防、建筑、结构、暖通、电气、给排水等专业的专家组成，每名专家都要在评审意见书上签字，且独立出具评审意见，四分之三以上评审专家同意即为评审合格，评审专家有不同意见的应当注明。
（五）领导小组依据消防评估机构出具的结论为合格的评估报告和专家组出具的结论为合格的评审意见为该项目出具项目准予使用文件，建设单位持项目准予使用文件办理竣工备案、不动产登记等手续，住建部门不再为该项目办理消防设计审查和验收意见书（或消防备案通知书）。专家组评审结论不合格的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七十条规定，领导小组依法决定该项目是否停产停业或停止使用。
（六）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定期统计汇总办理情况并及时上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审核后定期将消防遗留项目办理结果上报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并与市、旗消防救援大队共享建筑总平面图、消防设施系统图等与消防安全检查和灭火救援有关的建设工程图纸、资料。
八、工作要求
[bookmark: _Hlk77346177]（一）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遗留项目涉及面广、工作量大、问题复杂。各乡镇、管委会及各相关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站在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大局的高度，强化组织领导，主动作为、积极担当、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二）各乡镇、管委会及各相关部门要成立专门工作领导小组，结合消防遗留项目数量、人员力量等实际，细化责任分工，倒排处理工期，加快办理消防遗留项目手续。要认真落实建设单位首要责任，提供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图纸技术审查、消防设施检测、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评定、消防评估等服务的技术服务机构，要对出具的意见或报告负责并作出承诺。
（三）本方案第六项工作措施中第（五）至（七）项内容同样适用全旗住建部门承接消防审验职责以来非遗留建设消防工程设计审查验收备案项目。新申报项目存在使用性质变更的也需由自然资源部门出具同意变更项目使用性质的批准文件，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备案项目涉及建设工程面积的，按照施工图审查面积或竣工图面积确定。按照本方案办结的项目，后期该项目申报装修工程，住建部门可以将领导小组出具的项目准予使用文件作为受理依据。
（四）按照《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1号）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建科规〔2020〕5号）及相关规定符合受理条件和验收条件的项目，在本方案印发之前可以按照正常程序申报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备案手续，旗住建局已经受理的消防遗留项目可继续在原受理部门办理。上级部门如出台新的消防遗留项目实施意见则按照新的意见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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